
保存年限：

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

地 址 ：10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
124號

承辦人：游素真
電 話 ：（02)23618-577轉477

受 文 者 ：内政部 
發文曰期：中華民國101年4月13曰 

發文字號：秘台大二字第1010010497號 

速 別 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附 件 ：如文

裝 主 旨 ：本院大法官為審理彭正雄聲請解釋憲法案，請 就 說 明 二 所  

列 事 項 ，提供意見及相關資料於函到1個 月 内 惠 復 ，俾供審 

理 之 參 考 ，請 查 照 。

說 明 ：

一 、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。

二 、 旨揭聲請人認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

訂 辦法第20條 規 定 ，有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疑義，有下列事項

亟待釐清：

(一） 上開實施辦法之法律依據及訂定理由如何？

(二） 上開實施辦法是否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，侵害應受憲法第 

22條保障之人民團體之理事、監事職權，且牴觸憲法第23 

條法律保留原則之規定？

線 三 、聲請書指摘之其他事項，請一併為必要之說明。如 貴 部 尚  

有其他補充意見或資料，亦請不吝提供。

四 、檢附前開釋憲聲請書及其附件影本供參。
!

正 本 ：内政部 
副 本 ：

郵 寄 ：内政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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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存年限：

内 政 部 函
地 址 ：100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 

承辦人：陳永福 

電 話 ：02-23565214 

電子郵件：moil43她 noi.gov. tw

受 文 者 ：司法院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1年05月18日 

發文字號：台内社字第1010164741號 

速 別 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 件 ：

主 旨 ：有 關 貴 秘 書 長 函 詢 本 部 主 管 之 「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 

辦法第20條規定是否違反蕙法第23條 『法律保留原則』疑 

義」1案 ，復 如 說 明 ，敬 請 查 照 。

說 明 ：

一 、 復 貴 秘 書 長 101年4月1 3日秘台大二字第1010010497號函
〇

二 、 本案業經本部研議，謹提供說明意見如次：

(一） 按人民 團 體 法（以下簡稱：人團法）第58條第1項 規 定 ：

「人民團體有違反法令、章程或妨害公益情事者，主管機 

關得予警告、撤銷其決議、停止其業務之一部或全部，並 

限期令其改善；屆期未改善或情節重大者，得為左列之處 

分 ：…二 、限期整理。…」及第 59條第1項第4款 規 定 ：「 

人民團體有左列情事之一者，應 予 解 散 ：...四 、限期整 

理未如期完成者。...」是 以 ，衡酌上開人團法立法意旨 

以 觀 ，其目的係在於人民團體倘遇有嚴重糾紛或無法進行 

改 選 時 ，為利監督輔導各級人民團體落實健全組織發揮功 

能 ，故賦予主管機關對個案團體得施以「限期整理」之權 

限 ，以 期 「整理小組」於期限内依職權完成團體内部整理 

工 作 ，俾利團體會務運作順遂不中斷，以維護全體會員及 

公眾之權益，首予陳明。

(二） 次按囿於現行人團法因未訂定有施行細則，故本部基於中 

央主管機關職責，為協助各級主管機關及所屬承辦人員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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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人民團體事件時，能依法妥當解釋與適用人團法之法 

令 、認定各類人民團體事件事實、及適法行使裁量權。從 

而 ，本部參照人團法之立法意旨，爰以70年12月1 9日 （70 

) 台内社字第59762號令修正發布本案「督導各級人民團 

體實施辦法」 （以下簡稱實施辦法） ，協助各級主管機關 

及所屬承辦人員統一解釋人民團體法之法令、認定事實、 

及行使裁量權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。俾供中央及地方 

主管機關據以參酌，以利輔導各級人民團體會作之健全發 

展 ，特 此 陳 明 。

(三） 承 上 ，鑑於主管機關監督輔導各級人民團體落實健全組織 

發揮功能之實務需求，本部爰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7條 

規 定 ：「各機關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

，應視其性質分別下達或發布，… 。」以70年12月19曰 （ 

7 0 ) 台内社字第59762號令發布本案實施辦法，俾供中央 

及地方主管機關據以參酌，以利輔導各級人民團體會作之 

健 全 發 展 ，是 以 ，該實施辦法實屬行政法上所稱之「職權 

命令」 ，具 「法規命令」之 性 質 。抑 且 ，自民國90年起本 

部主管之人團法修正草案報請行政院審查時，迭經行政院 

退回本部重新審議，致無法將該實施辦法以法律明列其授. 

權 依 據 ，特 此 陳 明 。準 此 ，本案系爭實施辦法第20條規定 

: 「人民團體經主管機關限期整理者，其 理 事 、監事之職 

權 應 即 停 止 ，由主管機關就非現任理事、監事之會員（會 

員代表）中遴選5人或7人組織整理小組，並指定1人為召 

集 人 ，於指定後 3個月内完成整理工作。…」1節 ，就法制 

及實務面而言，並無增加人民不當之權利或義務之負擔， 

尚難遽謂該實施辦法有牴觸憲法第23條 『法律保留原則』 

之 規 定 ，併 此 陳 明 。

(四） 綜 上 ，考量目前本部主管之人民團體法修正草案業已修正 

完 竣 ，其修正内容並依據「公民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」精神 

，政策上朝人民團體採「登記之鬆綁機制」作為規範主軸 

。目前本修正草案並已依法制作業程序，陳報行政院全案 

審 查 中 。本 部 擬 於 「人民團體法（母 法 ）」修 法 時 ，屆時 

將 相 關 子 法 （如 ：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等）及該實施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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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一併作全盤整體之檢討及納入人團法修正條文之中 

符合憲法第23條 『法律保留原則』及彰顯憲法保障「 

結社自由」之 宗 旨 。

正 本 ：司法院 ____________

副 本 ：行 政 院 （請 備 案 ） 、本部法規委員會、社會司|電

，以

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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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 本

發 文 方 式 ：電 子 交 換 （第 一 類 ，不加密）

司法院秘書長

檔 號:  

保 存 年 限 ：

函

地 址 ：10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
124號

承辦人：游素真
電話：（02)2361-8577轉477

受文者：内政部
： 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9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秘台大二字第1020024919號 

速 別 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

裝 主 旨 ：本院大法官為審理彭正雄聲請解釋憲法案，請 就 說 明 二 所  

列 事 項 ，提供意見及相關資料於函到後儘速惠復，俾供審理 

之 參 考 ，請 查 照 。

丨 說 明 ：

一 、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。
訂

二 、 旨揭聲請人聲請解釋案，有下列問題尚待釐清：

(一）人民團體法第58條第1項第2款 「限期整理」與商業團體法 

第67條第1項第5款 「整理」有何不同？主管機關所為「整 

理 」處分是否均有限期？期間為何？

線 （二）人民團體經主管機關限期整理，其 理 、監事依督導各級人

民團體實施辦法第20條規定應停止職權，此規定是否適用 

於商業團體之理、監 事 ？又整理完成後，原受停止職權處 

分 之 理 、監 事 ，如任期尚未屆滿，是否回復其職權？抑或 

逕行改選？其法源依據各為何？

正 本 ：内政部 

副 本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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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交換：内政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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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 ： 

保存年限：

内 政 部 函

地址：100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 

承辦人：視察陳永福 

電話：02-23565214 

電子郵件：moil434@moi. gov, tw 

傳 真 ：02-23566226

受文者：司法院秘書長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10月23日 

發文字號：台内團字第1020312092號 

速 別 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 旨 ：有關大院貴秘書長函詢人民團體法「限期整理」暨理監 

事職權與任期適用疑義1案 ，復如說明，敬 請 查 照 。

說 明 ：

一 、 敬復大院秘書長102年9月1 7日秘台大二字第1020024919

號 函 。

二 、 本案業經本部研議，謹驢陳意見如次：

(一）按人民團體法（以下簡稱：人團法）第58條第1項第2款 

規 定 ：「人民團體有違反法令、章程或妨害公益情事者 

，主管機關得予警告、撤銷其決議、停止其業務之一部 

或全部，並限期令其改善；屆期未改善或情節重大者， 

得為左列之處分：…二 、限期整理。…」及商業團體法 

(以下簡稱：商團法）第67條第1項第5款規定：「商業 

團體如有違背法令或章程、逾越權限、妨害公益情事或 

廢弛會務者，主管機關應為左列之處分：…五 、整理。

(二）準 此 ，上開人團法所稱之「限期整理」及商團法所稱之 

「整理」 ，二者之立法目的皆係人民圑體或商業團體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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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背法令或章程、逾越權限、妨害公益情事或廢弛會務 

，主管機關得先行施以警告、撤銷其決議、停止其業務 

之一部或全部等處分，若仍無法獲得有效改善時，則主 

管機關對個案團體得施以「限期整理」或 「整理」之重 

新改組權限，俾利團體能儘速依法完成整理與重組，會 

務運作能順遂不中斷，以維護全體會員及公眾之權益。 

故二者之法律性質相當，皆屬命團體重新改組之強制性 

處 分 ，首予陳明。

(三） 次 按 「限期整理」或 「整理」 ，是否均附有期限1節 ，

依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（以下簡稱：督導辦法）

第20條 規 定 ：「人民圑體經主管機關限期整理者，其理 

事 、監事之職權應即停止，…於指定後3個月内完成整理 

工 作 。」故人團法上所稱之「限期整理」 ，依督導辦法 

第20條 規 定 ，其法定期間為3個 月 ；而商團法上所稱之

「整理」 ，雖未明文規範法定期間，惟鑑於商業團體亦 

具人民圑體之屬性，依 據 「類推適用」之法理，故實務 

上主管機關係參照督導辦法有關限期整理之規定辦理， 

俾資商業團體有所遵循。

(四） 承 上 ，商業團體倘經主管機關核予「整理」之處分時， 

除另有規定外，應參照督導辦法第20條之規範，從而該 

等團體所屬理事、監事之職權應即停止行使。另依督導 

辦法第21條第1項第2款與第3款及第21條之1分別規定：

「整理小組之任務如下：…二 、清查現有會員（會員代 

表）會 籍 。三 、召開會員（會員代表）大 會 ，選舉理事 

、監 事 。…」 、「人民團體經限期整理程序所選出之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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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 、監 事 ，其屆次視為新屆次」是 以 ，人民團體或商業 

團體既經主管機關核予「限期整理」或 「整理」之處分 

，係強制個案團體重新改組，故原理監事之任期雖尚未 

屆 滿 ，依法亦應否准回復其職權，特此陳明

正 本 ：司法院秘書長 _  _

副本：行政院（請 備 案 ）、本部法規委員會、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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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台字第10756號彭正雄聲請案電話詢答紀錄

電詢曰期：中華民國102年 9 月 3 曰 

電詢對象：内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

問：内政部中華民國101年 5 月 1 8 日台内社字第1010164741

號函表示，貴部擬於人民團體法修法時，將相關子法（如 

人民圑體選舉罷免辦法）及督導各級人民圑體實施辦法 

一倂作全盤整理之檢討及納入人團法修正條文之中，以' 

符合憲法第2 3條法律保留原則，請問有無相關修法資料 

可供參考？

答 ：本 部 於 101年 5 月 1 1 日送交行政院審查之人民團體法 

第 3 次審查會議條文修正草案，並未增設督導各級人民 

團體實施辦法之授權規定，然因該修正草案尚有疏漏之 

處 ，本部近日重新草擬研議（即第 4 次審查會議條文修 

正草案）並增設相關授權規定。因第4 次審查會議條文 

修正草案仍在研議階段，尚無相關資料可供參考。



會台字第10756號彭正雄聲請案電話詢答紀錄

電詢日期：中華民國10 3年 2 月 2 0 日 

電詢對象：内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

問：1 0 2年 9 月 3 日曾電詢關於人民團體法修法進度之問題， 

請問新的修正草案是否已經完成？

答 ：本部送交行政院審查之人民團體法第 3 次審查會議條文 

修 正 草 案 ，已於 101年 5 月 1 3 日被退回重新研議。新的 

修正草案將妥善蒐集外國立法例（例如德國、英 國 、美 

國 、日本），以期完備人民團體相關規範（包括人民團體 

法及相關子法），因此需要較長的時間。該草案目前仍在 

研 階 段 ，尚無相關資料可供參考。



會台字第10756號彭正雄聲請案電話詢答紀錄

電 詢日期：中華民國10 3年 7 月 4 曰 

電 詢對象：内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

問 ：10 2年 9 月 3 日曾電詢關於人民團體法修法進度之問題， 

請問新的修正草案是否已經完成？

答 ：本部送交行政院審查之人民團體法第 3 次審查會議條文 

修 正 草 案 ，已於 101年 5 月 1 3 日被退回重新研議。新的 

修正草案將妥善蒐集外國立法例（例如德國、英 國 、美 

國 、曰本），以期完備人民圑體相關規範（包括人民團體 

法及相關子法），因此需要較長的時間。該草案目前仍在 

研 議 階 段 ，尚無相關資料可供參考。



會台字第10756號彭正雄聲請案電話詢答紀錄

電詢曰期：中華民國10 3年 7 月 2 2 曰 

電 詢 對 象 ：内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

問 ：現行法令中，有許多關於整理處分之規定，如醫師法、 

律 師 法 、建 築 師法等，僅規定主管機得為整理處分，而 

無整理處分之原因、程 序 、法律效果之法律或授權命令 

規 定 ，實務上應如何適用？

答 ：上開法律規定主管機關得就相關公會為監督處分，因相 

關公會之性質為人民團體，如果沒有特別規定（如依教 

育會法第4 2條訂定之教育會整理及解散重行組織辦 

法 ，其 第 2 條 至 第 7 條 ，即教育會受整理處分之特別規 

定 ），即應回歸人民團體之基本規範，適用人民團體法。 

關於整理處分之原因、程 序 、法律效果，則依據内政部 

參照人民團體法之意旨，所 發 布 之 「督導各級人民團體 

實施辦法」為 之 。

問 ：商業團體法第 6 7條 第 1 項 第 1 款至第 6 款之處分，是 

否為由輕至重的處分排序？

答 ：是 的 。

問 ；商業團體法第 6 7條 第 1 項 第 4 款 「撤免其理事、監事。」 

究係撤免一部分理、監事或是全部理、監 事 。實 務 上 ， 

如何運用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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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 ：解釋上第 4 款的確可以解釋成撤免一部分理、監事及全 

部 之 理 監 事 ，但 如 理 、監事全部遭撤免，其後還是得接 

著一個整理處分或是解散處分。

問 ：如 果 第 5 款整理處分及第 6 款解散處分，包含撤免全部 

理 、監事之法律效果在内，何以不直接適用第 5 款或第 6 

款 ，而須用第4 款撤免全部理、監 事 、再另為第 5 款或 

第 6 款之處分？

答 ：實 際 上 ，内 政 部 （中央層級）至今從未對人民團體為整 

理 處 分 ，至 多 只 是 「撤免部分理、監事」1，如有具體個 

案 發 生 ，的確可能直接依據第 5 款 或 第 6 款為處分。

問 ：網路上查到之内政部於100年 5 月份發表的草案總說明 

(詳參編號 5 之文件） ，其立法進度如何？該草案所示 

政治團體不適用整理處分之規定，將來是否可能變更？

答 ：該草案因立法院屆期不連續，遭退回行政院，目前仍在 

行 政 院 。因該草案有許多不足之處，近期内政部會召集 

專家學者研擬製作新草案，向行政院撤換之。對政治團 

體為整理處分部分，因政治團體之性質特殊，不適合由 

主管機關以整理處分進行監督，實務上也從未對政黨作 

成整理處分。未來修法亦會採取排除政治團體適用整理 

處分之方向為之。

1地方層級之主管機關則有作成整理處分者，如本件聲請案。



釋蕙聲請書（第三案)

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收文 

4 / 年 I 月 曰  

會 台 字 第 號

聲 請 人 彭 正 雄 男

謹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八條第一項規 

定聲請釋蕙，聲請理由如后。

壹 、聲請釋憲的目的。

一 、 憲法第二十二條規定「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，不妨害社 

會秩序公共利益者，均受憲法之保障」， 經 查 ：

(一） 、「督導各級人民圑體實施辦法(證1)」第二十條規定「 人

民團體經主管機關限期整理者，其理事、監事之職權應 

即停止」，顯係以行政規章剝奪人民團體理事、監事本 

於委任關係而取得之職權，並違反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 

條 「左列事項應以法律定之：二 、關於人民之權利、義 

務 者 。」之 規 定 。

(二） 、按人民之權利、義務有本於法律直接規定而取得或負

擔 者 ，亦有本於法律關係而取得或負擔者，均為中央 

法規標準法第五條規定之人民權利、義 務 ，亦為蕙法 

第二十二條規定「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」之 内 涵 。 

依前揭蕙法及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，則 關 於 「人民 

團體理事、監事職權之剝奪、限制或停止」均為關於 

「人民權利、義務之事項」均 應 以 「法律」定 之 。

二 、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法第五條規定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得聲請 

解釋憲法：二 、人 民 、法人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有保障之權利 

，遭受不法侵害，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，對於確定終局裁判

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抵觸蕙法之疑義者。」經 查 ：

(一）、法人應設代表人，無代表人之法人殊難想像。法人之 

代表人任期屆滿後，次屆代表人未選出前，應由誰為

1 國  | » _ _ |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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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人之代表？人民團體法、商業團體法均未設有規定 

且無習慣法可依循，應依民法第一條規定「法理」謀 

求救濟。上開情形以「原任代表人續行執行職務，至 

次屆代表人選出就任時止」最符合法理。

1 、 公司法第195條 第 2 項 段 規 定 「董事任期屆滿 

而不及改選時，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董事就任 

時為止」，顯係基於法人應設代表人之規定及前揭 

法理而制定者。

2 、 人民團體為法人之一種，法人之代表人任期屆滿 

後 ，次屆代表人未選出前，依 前 揭 「法理」即應 

由原代表人執行職務至改選董事就任時為止方符 

法 旨 ，否則前揭公司法類似規定豈非唐突無據？

(二） 、聲請人為新竹市商業會第八屆理事長，其依任期屆滿

前之理事會決議，並應新竹市商業會會員代表共443 

人（已逾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）之 連 署 ，依據商業團 

體法第 2 7條 第 1 項 第 2 款 、第 2 項 規 定 ，訂於民國 

9 6年 1 2月 1 日召開第九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，選 

出第九屆理事、監 事 ，嗣由新任理事推選聲請人為第 

九屆理事長。

(三） 、詎 料 ，新竹市政府竟於民國9 6年 1 0月 1 5 日以府社

行 字 第 0960107777號函（證 2)發文予新竹市商業會 

，並於說明四載有「依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第 

2 0條 規 定 ：『人民團體經主管機關限期整理者，其理 

事 、監事之職權應即停止•••』」等 語 ，為新竹市商 

業會第八屆理、監事職權被停止之依據。

(四） 、新竹市商業會嗣乃以聲請人自民國9 6年 1 0月 1 5 曰起

(即第八屆任期屆滿且延長改選期間三個月之末日）已 

無理事長職權，就聲請人自該日起凡以新竹市商業會代 

表人之地位所為之一切行為，包括執行第八屆理事會決 

議事項（例舉辦慶祝商人節活動、發 放 9 5年度獎學金）



、行使理事長職權（例依法於民國9 6年 1 2月 1 日召集 

第九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)及其他為新竹市商業會辦 

理各項會務等等（按均無任何一分錢用於與新竹市商業 

會無關之事務，且未有一文錢挪作私人用途）而動支新 

竹 市 商 業 欠 $ 行為倶認 係 「故意侵權行為」而請求 

聲請人悉 ^賠之。本項爭執業據一二審判決聲請人敗訴 

確定 (證 3 ) 。

(五） 、前案判決聲請人敗訴之理由，無 非 以 「督導各級人民團

體實施辦法」第 2 0條 第 1 項 前 段 「人民團體經主管機 

關限期整理者，其理事、監事之職權應即停止」之規定， 

並 未 有違反「法律保留原則」（高院民事判決第 7 頁倒 

數 第 1 5行以下參照）為 據 ，並為下列之事實認定：

1 、 聲請人彭正雄自民國9 6年 1 0月 1 6 日起已不得行 

使理事長之職權。

2 、 聲請人彭正雄於前揭日期經過後，仍行使理事長職 

權包括為執行理事會決議事項（例如舉辦商人節慶 

祝活動及發放9 5年度獎學金）、依法律規定召集會 

員代表大會選舉新任理監事(例如召集9 6年 1 2月 1 

曰會員代表大會及選舉相關事宜）及各項會務而支 

用新竹市商業會存款，應認故意侵權行為。

(六） 、聲請人除依法提出本件聲請司法院解釋外，另已依法

聲請再審（證 4)併此陳明。

(七） 、聲請人為新竹市商業會第八屆理事長，於任期屆滿後

、次屆理監事選出前，基於法理（詳如後敍)應有續行 

執行其職務之權。惟聲請人此項職權行使之權利，遭 

新竹市政府依督導各級人民圑體實施辦法第2 0條規定 

以前揭處分對新竹市商業會為停止職權之通知，致聲請 

人於憲法上所有保障之權利，遭受不法侵害。前揭民事 

確定判決適用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第2 0條關於 

「人民團體經主管機關限期整理者，其理事、監事之職



權應即停止」有抵觸憲法之疑義，爰依法聲請釋蕙。

貳 、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，及涉及之蕙法條文。

一 、 疑義或爭議之性質。

人民團體之理事、監事之選任，為人民團體經由會員（代表） 

大會選出而發生與民法委任關係相當之法律關係，該 理 事 、 

監事即有基於人民團體章程、人民圑體法及相關法令之權利 

並得行使之。就前揭人民團體之理事、監事之職權，如欲予 

以剝奪、限制或停止之，應 套 規 標 準 法 第 五 條 規 範 之  

限 制 ， 法律丄定之。

二 、 疑義或爭議之經過。

新竹市政府於民國9 6年 1 0月 1 5 日以府社行字第0960107777 

號函發文予新竹市商業會，並於說明四載有「依督導各級人民 

團體實施辦法第2 0條 規 定 ：『人民團體經主管機關限期整理 

者 ，其 理 事 、監事之職權應即停止• • •』」等 語 ，為新竹市 

商業會第八屆理、監事職權被停止之依據。新竹市商業會嗣 

以聲請人已無理事長職權，雖為新竹市商業會辦理會務或理事 

會決議事項而動支商會存款，仍主張聲請人故意侵權請求賠 

償 ，聲請人於歷審主張前揭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違反 

「法律保留原則」應認無效，終審判決仍_以前揭規寒，並未有 

違 反 「法律保留原則」判決聲請人敗訴確定。以上事實，有 
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(99年度訴字第8 3號）、臺灣高等法院（

1 0 0年度上易字第 6 9 2號）民事判決可考(證 3 參照）。

三 、 本件涉及的法律條文。

(一） 、蕙法第二十二條「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，不妨害

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，均受蕙法之保障」。

(二） 、民法法理（民法第1 條 規 定 ：民 事 ，法律未規定者依習

慣 ，無習慣者依法理）。此法理之具體表現，即公司法 

第 19 5條 第 2 項前段規定「 董事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 

時 ，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董事就任時為止」。

(三） 、人民團體法第十七條「人民團體均應置理事、監事」



、「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」。

(四） 、民法第二十七條「法人應設董事」、「董事就法人一切

事 務 ，對外代表法人」。

(五） 、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「左列事項應以法律定之：

二 、關於人民之權利、義務者」。

四 、 所經過的訴訟程序。

前揭侵害人民團體理監事職權之行政處分，已影響法院就聲 

請人依民法法理續行執行原任理事長之職權行使之合法性， 

雖訴訟程序主張權益，然已經普通法院判決聲請人敗訴確定在

案 。

五 、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的法律名稱、條 文 ，以及裁判所表示的見 

解 内 容 。

(一） 、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的法律名稱、條 文 。

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（第 2 0條）。

(二） 、確定終局裁判所表示的見解内容。

認為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第2 0條 第 1 項前段 

「人民團體經主管機關限期整理者，其 理 事 、監事之 

職權應即停止」之 規 定 ，並未有違反「法律保留原則」 

(高院民事判決第 7 頁倒數第1 5行以下參照）。

六 、 聲請解釋蕙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主張的立場與見解。

(一）、聲請釋憲之理由。

1 、督導各級人民圑體實施辦法第2 0條 規 定 「人民團 

體經主管機關限期整理者，其理事、監事之職權應 

即停止」之規定未違反蕙法「法律保留原則」即有 

欠 洽 ，實有聲請釋憲之必要。詳 如 下 ：

(1 )、人民團體理監事職權為憲法保障之人民權利 

之 一 種 ，主管機關固有督導之行政權責，然 

仍非可遽依行政規章剝奪、限制或停止其職 

權 之行使。況 且 ，人民圑體理監事之解任方 

式 ，已詳載於人民團體法、商業團體法及各



人民團體章程内，亦得可由主管機關遽依行 

政命令可予解任。因 此 ，法院判決認為人民 

圑體法人與私法人不同，相類事件無公司法 

第 195條 第 2 項規定之類推適用，進而認為 

第八屆理事長於任期屆滿後，縱使次屆理事 

長尚未選出，亦無行使理事長職權之權（換言 

之 ，此一判決的義意為：就公法人而言，原 

任理事長任期屆滿後，新任理事長選出前， 

此一空窗期公法人是沒有代表人的）。

(2 )、此一論點，揆諸民法第二十七條「法人應設 

董事」、「董事就法人一切事務，對外代表法 

人」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「左列事項應 

以法律定之：二 、關於人民之權利、義務者」， 

顯有謬誤。

2 、臺灣高等法院判決，認為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 

施辦法」第 2 0條 第 1 項 前 段 「人民團體經主管 

機關限期整理者，其理事、監事之職權應即停止 

」之規定並未有違反「法律保留原則」，已侵害 

聲請人基於新竹市商業會第八屆理事長身份及 

民法第一條規定（法理）所保障之職權行使權益。

聲請人對本案所主張的立場與見解。

1 、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第2 0條 規 定 「人民團 

體經主管機關限期整理者，其理事、監事之職權應 

即停止」之規定違反憲法「法律保留原則」，應認 

無 效 。

2 、法人應設代表人，無代表人之法人殊難想像。法 

人之代表人任期屆滿後，次屆代表人未選出前， 

應由誰為法人之代表？人民團體法、商業團體法 

均未設有規定且無習慣法可依循，應依民法第一 

條 規 定 「法理」謀求救濟。上開情形以「原任代



表人續行執行職務，至次屆代表人選出就任時止 

」最符合法理。公司法第 195條 第 2 項前段規定 

「董事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，延長其執行職務 

至改選董事就任時為止」，顯係基於法人應設代 

表人之規定及前揭法理而制定者。人民團體為法 

人之一種，法人之代表人任期屆滿後，次屆代表 

人未選出前，依 前 揭 「法理」即應由原代表人執 

行職務至改選董事就任時為止方符法旨，否則前 

揭公司法之類似規定豈非唐突無據？

3 、據 上 說 明 ，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」第 2 0條 

第 1 項前段「人民團體經主管機關限期整理者，其 

理 事 、監事之職權應即停止」之規定違反中央法規 

標準法之規定（即 「法律保留原則」）。

(三）、必須聲請釋蕙的理由。

1 、 凡人民之自由及權利，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 

者 ，均受憲法之保障。本件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 

律 ，核與蕙法保障人民權利之精神有間。

2 、 為保障人民團體理事、監事之職權，不受行政機關 

任意以行政規章予以剝奪、限制或停止，致侵害其 

職權行使之權利，爰有聲請解釋蕙法之必要。

八 、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。

(一） 、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抄錄乙份。

(二） 、新竹市政府於民國9 6年 1 0月 1 5 日以府社行字第

0960107777號函影本乙份。

(三） 、臺灣新竹地方法院（9 9 年度訴字第8 3號）、臺灣高等法

院（1 0 0年度上易字第 6 9 2號）判決影本共二份。

(四） 、再審之訴（起訴狀）影本乙份。

參 、以上謹呈

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公 鑒

聲 請 人 彭 正 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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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10 1年 2 月 2 1 日



釋憲聲請書

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收文 

广〇/年 G 月么厶日 

會台字第//3 女？ 號

聲 請 人 彭 正 雄 男

謹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八條第一項規 

定聲請釋蕙，聲請理由如后。

壹 、聲請釋蕙的目的。

一 、憲法第二十二條規定「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，不妨害社 

會秩序公共利益者，均受憲法之保障」， 經 查 ：

(一）、「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(證1 )、」第二十條規定「 人 

民團體經主管機關限期整理者，其理事、監事之職權應 

即停止」，顯係以行政規章剝奪人民團體理事、監事本 

於委任關係而取得之職權，並違反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 

條 「左列事項應以法律定之：二 、關於人民之權利、義

務 者 。」之 規 定 。

(二）、按人民之權利、義務有本於法律直接規定而取得或負 

擔 者 ，亦有本於法律關係而取得或負擔者，均為中央 

法規標準法第五條規定之人民權利、義 務 ，亦為蕙法 

第二十二條規定「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」之 内 涵 。 

依前揭憲法及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，則 關 於 「人民 

團體理事、監事職權之剝奪、限制或停止」均為關於 

「人民權利、義務之事項」均 應 以 「法律」定 之 。

二 、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法第五條規定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得聲請 

解釋憲法：二 、人 民 、法人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有保障之權利 

，遭受不法侵害，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，對於確定終局裁判 

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抵觸蕙法之疑義者。」經 查 ：

(一）、法人應設代表人，無代表人之法人殊難想像。法人之 

代表人任期屆滿後，次屆代表人未選出前，應由誰為

總收文—2/16—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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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人之代表？人民團體法、商業團體法均未設有規定 

且無習慣法可依循，應依民法第一條規定「法理」謀 

求救濟。上開情形以「原任代表人續行執行職務，至 

次屆代表人選出就任時止」最符合法理。

1 、 公司法第 195條 第 2 項前段規定「董事任期屆滿 

而不及改選時，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董事就任 

時為止」，顯係基於法人應設代表人之規定及前揭 

法理而制定者。

2 、 人民圑體為法人之一種，法人之代表人任期屆滿 

後 ，次屆代表人未選出前，依 前 揭 「法理」即應 

由原代表人執行職務至改選董事就任時為止方符 

法 旨 ，否則前揭公司法類似規定豈非唐突無據？

(二） 、聲請人為新竹市商業會第八屆理事長，其依任期屆滿

前之理事會決議，並應新竹市商業會會員代表共443 

人（已逾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）之 連 署 ，依據商業團 

體法第 2 7條 第 1 項 第 2 款 、第 2 項 規 定 ，訂於民國 

9 6年 1 2月 1 日召開第九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，選 

出第九屆理事、監 事 ，嗣由新任理事推選聲請人為第 

九屆理事長。

(三） 、詎 料 ，新竹市政府竟於民國9 6年 1 0月 1 5 日以府社

行 字 第 0960107777號函（證 2)發文予新竹市商業會 

，並於說明四載有「依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第 

2 0條 規 定 ：『人民團體經主管機關限期整理者，其理 

事 、監事之職權應即停止•••』」等 語 ，.為新竹市商 

業會第八屆理、監事職權被停止之依據。

(四） 、新竹市商業會嗣乃以聲請人自民國9 6年 1 0月 1 5 曰起

(即第八屆任期屆滿且延長改選期間三個月之末日）已 

無理事長職權，就聲請人自該日起占有新竹市商業會 

會館（不動產）暨館内設備動產為「無權占有」_龙非法 

排除聲請人之占有（按 與 民 法 「自力救濟」之要件不合



，故曰非法）。聲請人不得已乃以個人身份對新竹市商 

業會提起返還占有物之訴，並 力 抗 其 「以不法之手段 

(按與民法「自力救濟」之要件不合，故曰非法）強取 

占有物」，t巨料歷審法院均僅著力於「新竹市商業會第 

九屆代表權人為何人」之 討 論 ，就新竹市商業會或黃全 

財 法 之 手 段 強 取 養 請 人 占 有 物 」? 「聲請人 

以占有人之地位可否排除不法之強取行為，以回復占有 

權益」？等等重要議題均置之不論，終使聲請人歷終二 

度發回更審後仍受敗訴判決確定(證 3 ) 。

(五） 、前案判決聲請人敗訴之理由，無 非 以 「督導各級人民團

體實施辦法」第 2 0條 第 1 項 前 段 「人民團體經主管機 

關限期整理者，其理事、監事之職權應即停止」之規定， 

並 未 有 違 反 「法律保留原則」（最高法院 101年度台上 

字 第 1451號民事判決第 5 頁 第 1 行以下參照）為據，並 

為下列之事實認定：

1 、 聲請人彭正雄自民國9 6年 1 0月 1 6 日起已不得行

使理事長之職權。

2 、 聲請人彭正雄於前揭日期經過後，占有會館及館内 

動 產 為 「無權占有」。

(六） 、聲請人為新竹市商業會第八屆理事長，於任期屆滿後

、次屆理監事選出前，基於法理（詳如後敍）應有續行 

執行其職務之權。惟聲請人此項職權行使之權利，遭 

新竹市政府依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第2 0條規定 

以前揭處分對新竹市商業會為停止職權之通知，致聲請 

人於憲法上所有保障之權利，遭受不法侵害。前揭民事 

確定判決適用f 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多_20條關於 

「人民團體經i 管機關限期整理者，其理事、監事之職 

權應即停止」有抵觸憲法之疑義，爰依法聲請釋憲。

貳 、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，及涉及之憲法條文。

一 、疑義或爭議之性質。



人民團體之理事、監事之選任，為人民團體經由會員（代表） 

大會選出而發生與民法委任關係相當之法律關係，該 理 事 、 

監事即有基於人民團體章程、人民團體法及相關法令之權利 

並得行使之。就前揭人民團體之理事、監事之職權，如欲予 

以剝奪、限制或停止之，應受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規範之 

限 制 ，即 應 以 「法律」定 之 。

二 、 疑義或爭議之經過。

新竹市政府於民國9 6年 1 0月 1 5 日以府社行字第0960107777 

號函發文予新竹市商業會，並於說明四載有「依督導各級人民 

團體實施辦法第2 0條 規 定 ：『人民圑體經主管機關限期整理 

者 ，其 理 事 、監事之職權應即停止•••』」等 語 ，為新竹市 

商業會第八屆理、監事職權被停止之依據。新竹市商業會嗣 

以聲請人已無理事長職權，無權占有會館及館内動產並著手 

強取占有，聲請人於歷審主張前揭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 

違 反 「法律保留原則」應 認無效，終審判決仍以前揭規定，並 

未有違反「法律保留原則」判決聲請人敗訴確定。以上事實， 

有臺灣新竹地方法院(98年度訴字第128號）、臺灣高等法院（ 

9 8 年度上字第 5 2 3號 、9 9年度上更1 字 第 1 7號 、100年度上 

更 2 字 第 1 9號）、最高法院（9 8年度台上字第2495號 、100年 

度台上字第2 6 0號 、10 1年度台上字第1451號）民事判決可 

考（證 3 參照）。

三 、 本件涉及的法律條文。

(一） 、憲法第二十二條「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，不妨害

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，均受憲法之保障」。

(二） 、民法法理（民法第1 條 規 定 ：民 事 ，法律未規定者依習

慣 ，無習慣者依法理）。此法理之具體表現，即公司法 

第 19 5條 第 2 項前段規定「_f 事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 

、時 ，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還董事就任時為止丄。

(三） 、人民團體法第十七條「人民團體均應置理事、監事」

、「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」。



(四） 、民法第二十七條「法人應設董事」、「董事就法人一切

事 務 ，對外代表法人」。

(五） 、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「左列事項應以法律定之：

二 、關於人民之權利、義務者」。

四 、 所經過的訴訟程序。

前揭侵害人民團體理監事職權之行政處分，已影響法院就聲 

請人依民法法理續行執行原任理事長之職權行使之合法性， 

雖訴訟程序主張權益，然已經普通法院判決聲請人敗訴確定在

案 。

五 、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的法律名稱、條 文 ，以及裁判所表示的見 

解 内 容 。

(一） 、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的法律名稱、條 文 。

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（第 2 0條）。

(二） 、確定終局裁判所表示的見解内容。

認為督導各級人民圑體實施辦法第2 0條 第 1 項前段 

「人民團體經主管機關限期整理者，其 理 事 、監事之 

職權應即停止」之 規 定 ，並未有違反「法律保留原則」 

(高院民事判決第 7 頁倒數第1 5行以下參照）。

六 、 聲請解釋蕙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主張的立場與見解。 

(一）、聲請釋蕙之理由。

^ 1 、督導各級人民圑體實施辦法第2 0條 規 定 「人民團 

體經主管機關限期整理者，其理事、監事之職權應 

即停止」之規定未違反蕙法「法律保留原則」即有 

欠 洽 ，實有聲請釋憲之必要。詳 如 下 ：

(1 )、人民團體理監事職權為憲法保障之人民權利 

之 一 種 ，主管機關固有督導之行政權責，然 

仍非可遽依行政規章剝奪、限制或停止其職 

權 之行使。況 且 ，人民團體理監事之解任方 

式 ，已詳載於人民團體法、商業團體法及各 

人民團體章程内，亦得可由主管機關遽依行



政命令可予解任。因 此 ，法院判決認為人民 

團體法人與私法人不同，相類事件無公司法 

第 195條 第 2 項規定之類推適用，進而認為 

第八屆理事長於任期屆滿後，縱使次屆理事 

長尚未選出，亦無行使理事長職權之權（換言 

之 ，此一判決的義意為：就公法人而言，原 

任理事長任期屆滿後，新任理事長選出前， 

此一空窗期公法人是沒有代表人的）。

(2 )、此一論點，揆諸民法第二十七條「法人應設 

董事」、「董事就法人一切事務，對外代表法 

人」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「左列事項應 

以法律定之：二 、關於人民之權利、義務者」， 

顯有謬誤。

2 、臺 灣 高 判 決 ，認為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

施辦法」第 2 0條 第 1 項 前 段 「人民團體經主管

機關限期整理者，其理事、監事之職權應即停止

」之規定並未有違反「法律保留原則」，已侵害
— ■— — — ■一

聲請人基於新竹市商業會第八屆理事長身份及
I = 一 - - 、一 - - - -  _ 圓  ̂ .—       —~~—       —   

民法第一條規定（法理）所保障之職權行使權益。

(二）、聲請人對本案所主張的立場與見解。

1 、 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第2 0條 規 定 「人民團 

體經主管機關限期整理者，其理事、監事之職權應 

即停止」之規定違反蕙法「法律保留原則」，應認 

無 效 。

2 、 法人應設代表人，無代表人之法人殊難想像。法 

人之代表人任期屆滿後，次屆代表人未選出前，

應由誰為法人之代表？人民團體法、商業團體法 

均未設有規定且無習慣法可依循，應依民法第一 

條 規 定 「法理」謀求救濟。上開情形以「原任代 

表人續行執行職務，至次屆代表人選出就任時止



」最符合法理。公司法第195條 第 2 項前段規定 

「董事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，延長其執行職務 

至改選董事就任時為止」，顯係基於法人應設代 

表人之規定及前揭法理而制定者。人民團體為法 

人之一種，法人之代表人任期屆滿後，次屆代表 

人未選出前，依 前 揭 「法理」即應由原代表人執 

行職務至改選董事就任時為止方符法旨，否則前 

揭公司法之類似規定豈非唐突無據？

3 、據 上 說 明 ，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」第 2 0條 

第 1 項 前 段 「人民團體經主管機關限期整理者，其 

理 事 、監事之職權應即停止」之規定違反中央法規 

標準法之規定M 卩「法律保留原則」）。

(三）、必須聲請釋憲的理由。

1 、 凡人民之自由及權利，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 

者 ，均受憲法之保障。本件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 

律 ，核與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精神有間。

2 、 為保障人民團體理事、監事之職權，不受行政機關 

任意以行政規章予以剝奪、限制或停止，致侵害其 

職權行使之權利，爰有聲請解釋憲法之必要。

八 、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。

(一） 、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抄錄乙份。

(二） 、新竹市政府於民國9 6年 1 0月 1 5 日以府社行字第

0960107777號函影本乙份。

(三） 、臺灣新竹地方法院（9 8 年度訴字第128號）、臺灣高等

法院（9 8 年度上字第 5 2 3號 、9 9年度上更1 字 第 1 7號 

、10 0年度上更2 字 第 1 9號）、最高法院(98年度台上 

字 第 249 5號 、100年度台上字第2 6 0號 、101年度台上 

字 第 1451號）民事判決影本共七份。

參 、以上謹呈

司法院大法官公鑒•



聲 請 人 彭 正 雄  

男

中華民國10 1年 1 2 月 2 6 日


